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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学院： 

根据《广西外国语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文件要求，

由各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审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

复核，经 2023 年 6 月 16 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评审表决，同

意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 4607 人，不授予学士学位 15

人。现将具体名单予以公示（详见附件 1、附件 2），公示时间为

2023 年 6月 20 日至 6 月 27 日。 

如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，请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前以书面形式

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反映，联系电话：0771-4797125。 

 

附件： 

1.广西外国语学院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册 

2.广西外国语学院 2023 届本科毕业生不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

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西外国语学院教务处 

2023 年 6 月 19 日 


